
 

檢察官評鑑實施流程 
 

 

收案 三人審查小組 

審查有無法

官法第 35條

第 4項應決

定不予受理

之情形。 

分案 

有 三位委員一致

同意不受理-

簽名 

結案-公文函知 

無 

接續審查有

無法官法第

37條第 1項

應為不付評

鑑之事由 

三位委員一致

同意不付評鑑-

簽名 
結案-決議書 

有 

無 

開啟評鑑程序 

輪分主辦委員 

檢評會會議審查程序 

1.調查 

2.陳述意見 

3.閱卷 

審查有無法官法第 89條

第 4項各款情事 

請求不成立
（2/3以上委

員出席，過半

數同意） 

無 

 

 

結案-決議書 

必要時得移請職務監督

權人為處分-法官法第

38條後段 

請求成立
（2/3以上委

員出席，過半

數同意） 

有 

有懲戒必要 

法官法第 39條

第 1項第 1款 

送職務法庭 

     + 

告知監察院 

結案-決議書 

無懲戒必要 

法官法第 39條

第 1項第 2款 

報檢審會得建

議處分種類 


